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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量不加價 住宅火險明年保障升級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有鑑於住宅火災保險近年損失率平穩，為使民眾住家安全受到更完

善保障，並使住宅火災保險發揮穩定家庭經濟的保險保障功能，特別核定住宅火險在「不調

漲保費的前提下」，將從 109 年 1 月 1 日起調整『台灣地區住宅類建築物造價參考表』，並提

高 5 項住宅火災保險之保障金額，包括：提高建築物、動產、竊盜事故及住宅第三人責任基

本保險，此外，更涵蓋住宅火災保險額外費用以及住宅颱風及洪水災害補償之保險保障。民

眾若已在今年完成投保之保單也無須擔心，明年 1 月 1 日起保單將自動適用新的保障範圍。 
 
本次調整將提供給客戶四大利多： 
一、反應建物造價成本，以利消費者投保適足 

為合理反映近幾年建築物各項造價成本上漲，調整「台灣地區住宅類建築造價參考表」，

平均漲幅 18%，同時搭配住火費率調降，保額增加但保費不變情形下，民眾可獲得更高

的保障，以避免產生不足額投保而影響消費者權益。 
 
二、提高保障限額 

現行住宅保單只要投保建築物就自動涵蓋動產保障，明年起建築物內動產最高保額從 60
萬元拉高到 80 萬元自動納入不需另收保費；另外還針對竊盜事故賠償金額從 10 萬元提

高到 15 萬元，保險期間累計最高保額從 20 萬元提高到 30 萬元。住宅第三人責任基本

保險，每一人體傷保額從 50 萬元提高到 100 萬元；每人死亡保額 100 萬提高到 200 萬

元；每一意外事故體傷及死亡責任保額從 500 萬元提高到 1 千萬元；每一事故財損保額

亦從 100 萬元調高到 200 萬元，保險期間最高賠償金額從 2 千萬元拉高到 2 千 4 百萬

元。 
 
三、新增額外費用補償 

除了現行的清除費用、臨時住宅費用最高理賠 20 萬元外，明年住火保單新增因火災等

造成金融卡、信用卡、證件需要重製的費用也有賠償，最高理賠 5 千元。被保險人因為

房屋因火災不堪居住，另請房仲找租屋，仲介費用亦可申請理賠，最高 5 千元；搬遷費

用最高可賠 10 萬元；另外增加生活不便補助金，每天 3 千元，每一事故最高給付 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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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颱風及洪水災害損失也納入補償範圍 

全台去年約 5,700 戶住火保單有附加颱風洪水險因淹水的損失才能獲得理賠，明年開始

直接納入保障範圍，以限額補償方式給付，將全台分三區，最高是第一區，新竹縣市、

苗栗、台中、嘉義、雲林、彰化、南投等地，最多賠 9 千元；第二區台北、新北、台南、

高雄、桃園、澎湖、金馬等最高賠 8 千元；第三區是宜花東、屏東、基隆等則賠 7 千元。 
 
◎厝ㄟ安全，交乎華南「住宅綜合保險」 
華南產物表示，為了提供客戶更多的保障範圍及商品選擇，華南產險另推出「住宅綜合保險」

商品，除包含此次住宅火險之承保範圍、提高建築物、動產、竊盜事故保險限額，增加住宅

火災保險額外費用及住宅颱風及洪水災害補償之保險保障外，另外提高訪客第三人責任險之

保險限額，每一事故體傷及財損最高為 1250 萬，並擴大增加第三人責任保險住院及身故慰

問金、家事代勞費用、擴大承保動產火災事故及機車火災事故；此外，因台灣位於地震帶上，

地震保障不可少，「住宅綜合保險」也包含因地震造成的龜裂、家具損失等輕微損失，「住宅

綜合保險」商品不僅保障居家財產安全，同時擴大承保被保險人之責任及動產安全，提供客

戶更多更好之保障。 


